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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3 1/ I 90从 1977 年 l2 月 12 H第 :)2/89号、 1978什

l 2月 1,111 第33/69号、 1979年 12 月 1l H第 3,J /81 �J、

1980年12月 12 日第35/151号、 1981 年 12 月 9 日第36/

91廿、 1982年12月 13 日第37/97号、 1983年12 月 20 H 

第38/186号决议、 1984年12月 17 日第39/150号、 1985

年t 2J] 16 日第40/154号和1986年 12月 3 日第 41/61号

决议，

重申其信念， 认为裁军谈判的成败关系到世界各

国人民的重大利益， 所有国家都应对采取旨在实现这

一目标的措施作出贡献，

再度暹撮其值念， 经过充分准备并在适当时候召

开的一 次世界裁军会议可以提供实现 这种目标的机

会， 而所打核武器闱家的合作将大大有助千实现这种

H标，

回顺大会在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 届专门讨 论 裁

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11第 122 段中决定 ：

应在最早的适节时候召开一 次由各国肾遍参加并作好

允分准备的批界裁军会议，

]. 满意地注意剿秘书长关于世界裁军会议的报
lr.. 8\1 
门；

2. 对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按照第

,t l/61 丹决议的要求， 同各核武器国家的代表以及问

所有其他国家进行协调褒示感谢；

3. 延长特设委员会的任务期限；

I. 请特设委员会继续保持与各核武器国家代表

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密切接触， 以便经常了解他们对

曰Ul：一 次世界裁军会议问题所持的最新立场， 并牡

别铭记忤第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的第122段，市

议可能提出的任何有关意见；

5. 还谱特设委员会向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

的大会特别会议提交报告；

6. 再清特设委员会于1988年召开 一 届为期两天

的会议， 以编写和通过它提交第三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特别会议的报告。

19A/42/542 和1 Add.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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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4 次全休会议

12/ 42. 市查大会第1寸由特别会议通过

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悄况

A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找争

大会，

回顺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 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20 段，核裁勺＇．

的有效措施和防止核战争具打最商优先地位， 此 －-1心

念且已由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屈专门讨论裁

，不问陋的特别会议）加以币巾，

又回顺《奻后文件》第58段宜称 1 所打1叶家，牛'1 协I

是核武器国家， 应尽早考虑各项旨在确保避免使JII核

武器、 防止核战争和勾此｛I
．
关的提案， 井尽可能通过

国际协定予以达成， 从而保证人类的生｛（不受危 ＂，从

重申核武器囚家对核裁军和采取防止核战爆发的

措施应负主要责任，

深信人类既有可能而且必须堵住通什核灾难的迅

路， 而 ＇
l．f布不许先使川核武器是达到这 一 I1的的最急．

迫措施，

猩调核战争打不柲、 也打不得，

回顺 1986 年 9 月 1 11 个． r, II在哈拉用举行的第八

次个结盟国家和政府竹脑会议通过的＂政治 ＇
l飞，．，＂和J.

所钉核武器困家早1-I JIlI入仆国际上有约束力的义1小
竹先使川或威胁使川核武器的承访，90

强调为了国际和平与安个， 军事概念和学说必须

是纯防卫性的，

］． 认为两个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I·二屈特别会

议上所作的或所重申的关于分别承担不首先使川核武

器的义务的郑重礼．明， 提供了 一 条降低核战争危脸的

币要途径；

2. 襄示肴麓其他淌术这样做的核武器国家也另

虑作出不首先使用核武牒的类似占l}),
＿＿ 

90参看A./41/697-S/18392, F,时1 ， 弟一 '1}， 小 4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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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请裁军谈判会议在丿1始就题为 “ 防止核战争”

的议程项目下进行谈判， 并且除别的以外， 审议如何

拟订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 载明不首先使

． 根据第一委员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一---�--- -- - ---- -- - ----

会议议事规则， 阻止非成员国行使参加裁军谈判会议

L作的权利；

3. 请秘书长就执行本决议的进展情况向大会第
川核武器的义务1 四十飞届会议提出报告。

4 ． 决定将陋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监时议程。

1987 年 11 月 30 日

名 84 次全体会议

B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
各顶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 顾其 1981 年］ 2 月 17 11 第 39/ 1'18 L 号、 1985

年 12 月］ 6 fl第 40/1521 号和 198 Ii年 12 月 4 ll第
4l/86J号决议，

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 4 l/ 86J勺决议提出的关千

这个问题的报告，91

关切地注意到上述决议小指出的问题迄未减轻，

坚信裁军谈判的成功关系到所付国家的重大利
益，

铭记着大会第1-hi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ll第 28

段的规定， 其中确认令切l卧家都仆贞任为裁军领域的

努力作出贞献， 以及一切国家都付权参勺裁 军谈判，

也铭记杆《最后文件“第120(g)和(h)段的规定，

又回顾其1983年．l 2月2011 弟:rn/ 183F 号决议， 其
叩J： 清各国政府， 除了别的以外， 鼎力协助停止和扭
转军备竞赛， 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竞赛， 从而减少核
战争的危险，

1. 再次重申所 有非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的国家
均有权参加裁军谈判会议关于实质问题的全体会议的
工作；

2. 促请裁军谈判会议各成员国勿滥用裁军谈判

1987 年 11 月 30 日

第 84 次全休会议

c

 

停止军备竞赛和核裁军

大会，

回顺大会在其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1

段中指出， 核军备竞赛非但无助于加强各国安全， 反

而削弱各国安个， 井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单凭现
付武库中的核武器， 已足以毁灭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而

打余，

又回顺大会在《最后文件）第47段中表示， 核武器

对人类和人类文明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危险， 必须停止

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一切方面， 以便防止涉及核武器

的战争的危险， 在这方面， 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

器，

注意到 1983 年 3 月 7 日至 12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

第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指出， 核军备竞赛又见升级， 加上对核威慑理论的信
赖， 已增加了爆发核战争的危险， 导致国际关系上更

大的不安全和不稳定， 此外， 会议又指出， 核武器不

仅是战争武器， 并且还是大规模灭绝性工具，切

还注意到1986年 9 月 1 日至 6 日在哈拉里举行的

第八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
指出， 那种认为可以通过核威慑维持世界和平的想

法－这一 理论是核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升级的
根源—�是目前存在的最危险的荒诞说法， 9

3

相信核裁军谈判同 一 切国家休戚相关， 因为少数
儿个国家武库内存在核武器从根本上直接危及核武器
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双方的重大安全利益，

til A/ �2/SS2。

92 参行 A/38/132 S,' J:iG75 和 Corr.l 和 2' 附什，小一节，
笱128段。

U3 袋;rj-A/,11/697 - S• 18392, 附什，第 --w, :t;33 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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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J
．

在全世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提议，

认为必须停止．一 切种类和刚式核武倯及其运载系
统的 一切试验、 生产和部署， 什为导致达成大量裁减
核军力的第一步， 在这方面， 欢迎 1 984年 5 月 22 日阿

根廷、 希脂、 印度、 墨西哥、 瑞典和坦桑尼亚联合共

和国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发表的《联合宣言沪｀ 该项宣言
又分别于 1985 年 1 月 28 日和 1986 年 8 月 7 日由那

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德里宣言沪5 和C墨西哥宜言》96 中
再度予以肯定，

注重剽裁军谈判会议 1987 年会议提出了几项建
议， 供审议实际措施之用，

感到遣憾的 是， 裁军谈判会议未能就成立4个停
I十． 核不备竟赛和核裁军特设委员会达成协议，

谍信迫切盂要采取建设性行动J' 停止和扭转核｀矿
备竞赛，

l ． 请裁＇个谈判会议 :l{i J t对个议胜的市议 1,h 况向
人会第四 I·:::::届会议提出报｛炉

5 ． 决定将她为 ＂ ｛心止核1，备竞赛和核裁＇个 ＂的坝

H列入第四十兰届会议临时议程。

D 

1987 年 11 月 30 1:1 

第 84 次全休会议

防止核找争

大会，

对核武器的存在和持续的核不备党赛威胁到人炎

的＇，有， 感到震惊，

对千核军备竞赛的加剧和国际局势的严币恶化以
致核战争的危险增加， 深感关切，

］． 确认关千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的双边谈判的存· 认识到消除核战争的威胁是目前最迫切紧急的任
在丝毫没有减轻在裁军谈判会议里开始关于停止核T· 务，
备竞赛和核裁军的 多边谈判的 紧迫必要性；

2. 相信应当加紧努力， 以期作为最优先事项，开
始按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11第 50 段的规

定， 进行多边谈判 I

3. 再攘裁军谈判会议于其1988年会议开始时设
立一 个特设委员会， 研讨《 最后文件》第50段， 并向栽

平谈判会议建议如何能址完养地按片适当阶段开始就
下列具备迟当核查措施的协定进行多边谈判；

(a) 停止核武器系统的 质供改拌和发展；

(b） 停止生产 今切类型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

和武器用裂变材料i

(C) 大幅度裁减现 有核武器， 以期 最后消除这

种武器，

9'A/39.1277- S/16587。 附件， 铅印木见《安全理市会正式
记攻，奶 卜儿年， 1984 作 4 月、 5 月和 6 月份补编》，第S
16587号文什， 附件。

“参石 AI.,tO/l 14-S/16921, 附什， 铅印个见《安个押事会
正式记永， 第四 1·1干， 1985钉 1 月、 2 月和 3 月份补编),第S
16921 号义件， 附件。

"A! 41 1518-S/18277, 附件 ， 附求，

重申所有会员国的 共同责任是使后代免逍另才欠
惨不堪言并必然是核战争的世界大战，

圆顺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II第 47 个50

和 56 于 58 段内付关旨在确保防止核战争的程J趼的各
项规定，

还囡.1983年 3 月 7 ll -f. 1211 在新捻小举行的纶

七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竹脑会议卢川）， 核武器不仪）L
战争武器， 并tl是大规校灭绝fl.. l：．具，“以及 198fi什
9 月］ Il 节 6 ll 在哈拉小举行的第八次个结盟1叶豕和

政府首脑会议声明， 武器的累积， 特别是核武器的素
积， 是对人类生存的威胁， 因此， 各国必须放弁以 ＇4

．

备取得单边安全的危险目标而去追求以裁军取得只 l11l

安全的目标，97

又回雁其1981 年 12月 9 日 第36/81B号、 1982'1F} 2

月 9 日第 37/781 号、 1983年12月 20 日第 38/ 183 G �)、
1984年 12月 17 日的 第39/148P号、 1985 年 12月 1 r, I l第
110/ 1520号决议和特别儿 1986"1'-12 月 4 11 纶�I/ H f;(;',) 

决议， 其中大会表示探伈笭l ． 这项•jt'.务的迫切刊和现

97见A/tll/697 S.118392, l�HI. '.{,; '心，＇1＇1, 31 l'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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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悄施的欠缺或不足，I从此钉必婓制订适:!1步骤以加
速防止核战争的有效行动， 并再次请裁军谈判会议作
为最高优先事项， 竹手进行谈判， 以期就防止核战争
的适当切合实际的措施达成协议，

审议了裁军谈判会议1987年会议报告有关此问题
的部分， ＂

深为关切地注意到裁车谈判会议1987年会议再 上

次术能就此间／邕展丿H谈判，

考虑到人会绾四十二屈会议关J
．． 这个项H的市议

经过，

深信防止核战争和减少核战争危险丿出丛攸关世界
上所仆人民重大利益的最高优先事项，

还深信防止核战争的问题极其重要， 不能只靠核
武器囚家来解决，

1. 遗憾地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虽己就防 止核战

争的问题进行了几年讨论， 但它至今甚至未能设立 一

个附屈机构来审议防止核战争的适当而实际的措施；

2. 重申深信鉴千这项事务的迫切性和现有措施
的欠缺或不足， 因此有必要制订适当步骤以加速防止
核战争的有效行动；

3. 再次促请裁平谈判会议什为址高优先ij�坝，
j'1「进行谈判， 以期就可以个别谈判通过的防止核战
1t的迫 、''I而实杯的措施达成协议， Ji·为此日的， 仆
1988年会议丿干始时成立 一个义J ． 这项问题的特设委员
会；

1. 决定将地为“防止核战争”的项目列入第四十
斗山会议临时议程。

1987年11 月 30日

第84 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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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再次强调迫切＇，拈牧积极从纹的努力以加紧执行人

气人会ii． 式记水， ；心1JLI I ．屈会以，仆绵第27另HA/'12/
凶）， 尔 ． ，1'i'co

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
会议） 一致通过的各项建议和决定， 1

1

回顾1979年12月llH《国际合作裁军 ＇r趴沁尸和人
会1981年12月 9日第36/92D号、 1982年12月9 11笫

37 /78B号、 1983年12月20 日第38/183F号、 198,J年12
月17H第39/148M号、 1985年12月 16日第｀10/1521廿

和1986年12月4日第41/86K号决议，

强调杆手采取平衡的、 相互可接受的、 IIr 个面核

代的和有效的措施以求停止军备竞赛和达成裁 ＇介
．
．， 特

别是核领域的裁年， 对维护和平及加强全面l引标安全

的极端必要性，

铭记着采取具体而有效的裁军措施， 从而通过转
化改装， 可以腾出相当数量的物质、 财力和人力资拟，
转用千和平用途． 并在有关国际机构协助下， 特别是

用来克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足问题， 对所有国

家都有切身的利益，

深信有必要在各国政治善意和军事韦项上11益开
放的基础上， 遵照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后文件》ll

制定的优先次片， 加强建设性的国际合作以争取胜利
完成裁军谈判，

强调国际合作裁，平的优先目标， 应当是通过逐步

消除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拱毁灭性武器， 停止核武器试

验、 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全球常规裁军来避免核

战争的发生， 同时应考虑不同区域特点， 而且优先日
标应该是建立信任， 作为国家间关系中的一个不可缺
少的要素，

认为随着国际安全与稳定逐渐加强， 争取尤核武
器世界就参加情况和所涉武器而言可以分阶段实现，

认为使所有裁军谈判更加广泛地国标化将是促进

谈判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满意地注意到国标社会在避免核威胁和争取裁车

钡域八．正突破的努力1l益加强，

湟调拥付最重坐核武库的两个核武器国家应该继
纹）i·且进一步加速谈判， 以求遏止核军备竞赛，l订JII寸

双方都避免把武器射入外层空间，

四:::f}34/88炒决议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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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所付核武器冈家都应该为建汀无核武器世界

作出本国的贡献，

意识剽在核空间时代， 只4i通过政治途径， 由所

有国家共同努力， 才能确保所有国家在所有国际关系
领域的确实安全，

1. 请所有国家进一步增进合作， 积极谋求在对
等、 平等、 安全不受减损， 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不使Jll
武力的基础上开展有意义的裁军谈判， 以期防止武器
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积累， 以及新类型武器及武器系
统， 特别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展， 并实现什实杯
意义的和包罗一切的裁军进程

2. 着重措出加强联合国履行其在裁军领域的中
心作用和首要责任的效能的币要件；

3. 强调有必要避免散播任何认为核战争有其理
由因而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理论和概念；

4. 请所有国家一本合作精神， 审议促使现行裁

军谈判更广泛地国际化的方式与方认；

5. 宣告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以及企图阻止充
分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100都是违

背国际合作裁军理想的现象；

6. 重申暨禧外层空间不应被列入军事备战的范
围， 而应专供造福全人类的和平用途使用，

7. 呼旰各个军事集团的成员国家， 在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基础上， 井本着合作和坦率

的精神， 促进逐步相互限制各11集团的军事活动和裁
减其军队和军备， 从而创造解散各该集团的条件，

8. 吁请全体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组织， 特别足
结合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 专门讨论裁 军问
题的特别会议）所发动的世界裁军运动，继续培养和传
播国际合作裁军的理想，

9. 吁请各国政府鼎力协助停止和扭转军备竞
赛， 特别是核领域的军备竞赛， 从而减少核战争的危
险， 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一--

100第 1514(XV) 号决议。

1987年 11 月 30 日
第 84 次全休会议

F 

核查的一切方面

大会，

回顾其 1985 年 12 月 16 H第 40/152() 号决议和

1986年 12 月 4 H第 41/ 860号决议，

认识到迫切而要达成能够有助于维拉和平匀安个
的限制军备和裁军措施的协定，

深僖如要这些措施切实付效就必须公平·均衡， IIt
为各方接受， 其内容必须清楚明确， 井必须能够iII'丿：
获得遵守，

注意到核查和遵守协定的 币要性受到忤遍承认，

重申深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以

协商一 致方式通过的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最后义

件沪第 91 段的规定， 即为了便利缔结和付效执行裁

军协定， 并为了建立信任， 各国应接受这此协记中仆
关核查的各项规定，

重申其观点， 认为：

(a) 裁军和限制军备的协定应规定所有4i)'、各

方满意的适当核查措施， 以便建立必要的估任， 确保

所有各方都遵守这些协定；

(b) 任何 一 项协定中付关核查的形式和力式J..,

取决和确定于该协定的宗旨、 范闱和性质；

(C) 协定中应规定各、，i'µ力直接或通过联合11,1
系 统参加核查过程；

(tl) 应斟酌情况结合几种核查方让及其他过守

程序，

又回鼠

Ca) 在国际裁军谈判中， 应进一步研究核作问

题， 并应审议这方面的适当方法 和程I书；

(h) 应尽力制订适？1的方法和程片， 使J［小贝
付歧视性或不适当地干预他国内政和危书其经济和H
会发展，

相信核查技术应作为确足协足走否从得戏 ＇；r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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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工 具加以发展， 并在裁军谈判过程 中 适 当 地予以考
虑，

满意地注意到裁卑审 议 委 员 会的报告101 中有关此
一问题的部分，

］ ．  吁请会员 国加紧 努力， 以达成均衡、 彼 此 l I[

桵 受 、 可 以全面核查和打效的 限 制军备和裁军措施的
协巫；

2. 鼓励所有尚 术 如 此做的国 家， 至迟在1988仆
3 月 3 L l I , 前按照 大 会第 '11/86Q号决议的请求， 向
柲 书 长 提 出他们对核在原 则的意见和建议；

3. 敦促拥付核在方面片 门 知 识的个别会 员 国和

会 员 国 从 团， 考虑他 们 如 何能够帮助和促使将适 当 ,{1
效的核在惜施包括在车 备 限 制 和 裁军协定 中 ，

4 ．  请裁军市议 委员会 1988 年实务会 议 在 ·`}· 求

实 现1i效 国际监忏 下全面彻J氐裁军的 范 围 内 斟 酌 怕

况， 就核查的一切方面一－－包 括 原 则 、 规定和促使将
迼 力 核查包括在军备限制和裁军协定中的办法一—以
及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在核查领域的作用， 拟订具体的
建议和提议， 并将其审议 经过、 结论和建议 向 第四I·

二 屈 会议提出报告；

5． 请秘书长为裁车审议委员会 1988 年 实 务 会
议编 制 一份从各 国收到的关千这个问 题 的 意 见 的 礼
编 ；

6． 又请柲、 书 长将本决议提 请七 fl 讨 论 裁 军 1
、
I Il 胞

的 人会 纠i .- : 1目 特 别会议让，心， ；

7. 决定将胞为 “核杜的 ． UJ Jj面”的项 l1 列入 纷

四I · 二 屈 会 议 临 时 议程 中 ，＇

大会，

G 

1 987 年 11 月 30 日

第 84 ，大全体会议

裁军审 议 委 从 会的报 告

审议了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切

再次强调对 大 会 第十届特别会议 （ 第 一 届 专 门 讨
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最 后 文件》l1内所 载 各 项 付
关建议和决定采取有效后续行动的重要性，

考虑到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第二届七 门 讨 论
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结论文件》78的有关竞 节 ，

认为裁军审 议委员会 已 在审查裁 军 领域 内 各 项 ji'1]
题并就这些 问 驰 提 出 建议， 并在促进执行大会第十屈
特 别会议 各项钉 关决定方面， 发挥 了 重大作Jtl 并作出
了 重要贡献，

回 顾 其 1978 轩 l 2 月 11 11 第 33/71II 从 l !)7 !) 

仆: 1 2 月 1 1 11 第 3� /83E 以 1980 年 12 月 12 11 m 35/ 

152F号、 1981年 12 月 9 H 第 36 / 928 从 1982 年 12 }J  

9 11 第 37/78H 号、 1983 年 12 月 20 H 第 38/ 183 E 

炒、 1984年 12 月 17 1 1 第 39/ 1481l ) l985 年 1 2 JJ  

16 日 第 10/ 152F 号 决议 和 1986 年 12 丿j 4 ll 第41 /
86E 号决议，

1. 注意到裁军 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

2. 注意到裁军审 议 委 员 会 尚 未完成其议程 小 某
些项 目 的审议， 但 义 赞 赏 地 注 意 到其中某些项 H 己 荻
得进展；

3.  回顾裁军审议委员会的作用是作为联 合 国 多
边裁军制 度 中的妇 ）性审议机构， 使其得 以 探入 讨 论
具休的裁军问题， 从而 就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建议；

4 ．  强调裁平审议委 员 会的 工 作 必 须以裁车议题

的 付 关 议程为基础， 使 委员会能够集中努 力 ， 从 而按
照 第 37/78 lI  1，}·决议在 具体专题方面获得最 大进展

5 .  戛 求 裁 军 审议委员会根据大 会第, . 届 特 别 会

议《再 后文件》第 118 段 中为委员会规 定的任务和按照
第 37/78 H 号决议第 3 段继续 工作， 并 为 此 l _1 的 在
1987年的买质性会 议 上作出 一切 努 力 ， 就议程 中 未 市
议龙的项 日 捉 出 具休建议， III」 时要考虑 到 大 会 各 项 付
夭决议以及1986年 实 质 性会议的结 果；

6. 又请裁军 审 议 委员会在1988年召 丿1·· · 次 为期
不 超 过 四 周的会议， 片向大会第三 届 专 门 讨 论裁军问

I ,I 1《 人 会 1 1 : 式记水， 针汁IL\ I 屈会沁 （、回諒 42 另» ( A /  题的特别会议提出一 份实质性报 仵， 战列关 千议程 中
亿 12丿 ， 竹讥(jl儿 所列劝扎l 的具体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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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井请秘 IS长 向裁年审议委员 会转 交裁军谈判 裁军 运动的各 坝 建 议 ， 牡 协1 足 只 中 义 门 心个 ）对 J,y )
．， 外才

会议的报仵 “ 以及所打行关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四十 ．
． 续广为举办的建议 ， 1 113

届 会议的正式记求 ， 并 向 委 员 会提供它为执行本决 议 又回顾 人 会过 人 又 j 裁'1 .从1 问 题＇内 各 坝 决 议 ，
所 售，材的一 切协助，

8， 又请秘书 长 确 保 向裁军审议委 员 会及其 附 属 政府组织举 办裁＇年 周的后续惜施的报 仵 ； “＇

］ ． 清惫地注意到 秘 书 长 关 j ：各 国 政 府 组 织 和 II

机 关 提供充分的服务， 包括正式诏义的 口 译 和笔 计，
并 当作优先 事项拨 用 一 切必要的资源与服务来完成此
任 务 ，

9. 决定将题为＂裁军审议委员 会的报 礼 ”的 项 1 1

列入大会第 四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

1987 年 11 月 30日

名 84 次全休会议

H 

裁 军 周

大会，

严 重 关 切持续进行的军备竞赛，

强惆 消除核战争威胁， 终止核军 备 竞赛和实现裁
军以维持世 界和平与安全的极端重要性，

重新暹调广 泛持续地动员世界公众舆论以停止和
扭转军备竞赛一—－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一一的一切方面
的商要和重要性，

考虑测世界公众希望防止在空 间的军 备竞赛， 停
止在地球上的军备竞赛和消除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 毁
灭性武器，

健嫡所有成 员国不干 预其公民 组 织和参加 反 战 和
反核武器威胁示威和运动的权利，

满意地注意剽各国政府、 各 国 休组织和国家组 织
对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第 一JII} 专门讨论裁车 问 胞的
特 别 会 议） 宜 布联合 ［划 创 立 H 10 月 24 1 1 丿 f始的 周
为裁军 日 标宜传周的决定 给予广 泛和积 极 的 支持， l （)2

2. 对强 h力 地义 忖 和积极参与裁＇个 ）,4/J ．还 i,/J的
切国家以及国 际性和国家性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褒

示赞赏 ；

3. 请所付 愿 意 这样 做的 国 家在 为 裁 ＇／I＇. )讨 采取 地
方性适当措施时， 考虑到秘 书 长 制订的裁车 ）讨橾 范 ｝丿

案的各组成部分；
105

4 ． 请 各 国 政府继续按照大 会 第 33/ 7 l l) 3 决

议， 继续将它 们 为促进裁',1匀讨 li 标而举办的活 动 通 知

柲 书 长；

5. 请 各 付 关 如
． 」 机 构 和 其他 机 构 在其 职 权 范 1计

内加强 活动以传播关j ： ，车备兑 赛、 特别是核车备竞 赛

各种后果的信息， 井诮它 们将活动情况通知 秘 书 长 ；

6. 又清各国际非政府组织积极 参 勺 米 办 裁 'I,··

周 ， 并将所进行的活动通知秘 书 长 ；

7 .  还请秘 书 长 尽 可能广 泛地利川 联 合 国 新 闻 机
构， 促进世界公众更好地理解裁军问题和裁 平 周 的 11
标 ；

8. 请柲 书 长按 照 纷 33/7 1 D 号 决 议 弟 4 段 的

规定， 将一份关 j本决 议 各 条 款执行情 况的报 仵 捉 父
大会第四十 匕： 屈会议。

1987 年 1 1 月 30 1-l 

佑 84 次 全 休 会 议

I
 

综 合 栽 军 方 案

大会，

圈瞩大会第十二 届特别会议 （第二届专门讨论裁 103(( 入 会 止 人 心求， 纶 , . . ,币竹别 会 以 ， 附 flII， 以 札｀
军 问 题的特别会议） G结论文件＂附件五所载关于世界 ' l 9 至13, 第 A /S1 2/32 砂 义 {'I: , l�HI: Ii" , '.�\ 1 2  l'七
，．一 一- 1D4A/ 42/ 4C凡

102第 S-10/ 2 另 决 议 ， m 102 1义 0 I O!iA/3 ,1 / 4 :l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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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顾 具 1 983 仆 l 2 月 20 H 第 38/ 1 83 K 号 、 1984

: 1 :  l � 月 1 7 日 第 39/ 1'1 8 I 号 和 1985 年 12 月 16 H 第

-1 0 /  152 D 号决议， 这些决议都要求裁军谈 判 会 议 向

大 会 第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提 出 综 合裁军方 案 的 草 案 个 文 ，

铭 记 J [ l 986 年 12 月 ;t 1 1 第 ,1 1 / 11 21 B 牙 决 定 ，

其 中 大 会注 意 到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的 报告1
06 中 收 入 了 综 合

战
＇

／I ,方 案特设 委 员 会 关 千 其在裁军谈判会议 1 987 年 会

议 期 间 的 1． 作 报 仵，1()， 井 决 定 在 大 会 第 四 十 二 届 会 议

临 时 议 f',
1 中 列 入 题 为 “综 合 裁 ＇矿 力 案：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仆勺 」从 {'i
”

仆勺 夕｝Iji 1 1 ,  

注意到特设 委 员 会在 报 仵 中 同 意建议裁军 谈 判 会

议 在 其 1988 年会议开 始 之 时 重 设 该 委 员 会 ， 以 便 为 综

合 裁 ',1争： 力 案解决 未 决 问 题 并 完 成 谈 判 ， 及时提交 专 门

讨 论 裁军 问 题 的 第 二 届 特 别 会 议，

井 注 意 到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已 同 意 这 一建 议 ，

l .  褒示遗憾裁 军 谈 判 会 议未 能 千 1987 年 完 成

综合裁平方案 的 制订 工 作 并 向 大 会 第 四 十 一 届 会 议 捉

女 方 案扰 案 ；

2.  敦促裁 军 谈 判 会 议在 其 ］ 988 年 会 议一开始

使恢复综合裁东方案 的 制 订I
．

． 作 ， 以 使 为综合 裁 军 ）J

宋 韶 决 术 决 问 追 Jf: 完 成 谈判， 及时 提 交 大 会 专 门 讨 论

从 ', I'问 胞 的 第 ．
．

． 屈 特 别 会 议 ， 并 为 此 ll 的 币 设 综合裁

，扩 Jj 案牡 设 委 员 会 。

J 

1987 年 11 月 30 日

第 84 次 全 体 会 议

联合 国 裁 军 研 究

大会，

回 顾其 1 985 年 12 月 1 6 1 l 的 第 1 0 / 152 K 号 决

议 和 1 !)86 仆 12 月 4 1 I 的 第 1 1/86 （； 廿决议，

重 申 联 合 1 计 研究 可 对 讨 论 和 市 在 裁 军 问 题 作 出 宁

:} i 的 贞 献 ，

I III, « 丿、 ;, 1F. J飞 i心 ）1L 针＼ IJLI | 
( l\ ' 4 1 / 27,I A (KI. 1 ) 。

I (l? 1I Il I ,  :4\ 4 l艾 Q

屈 介 议 ， 11、 编 纠f\ 27 A ',J ►  

赞 赏 地 注 意 到 秘 书 长 报 告1
08 中 所载 的 各 会 员 国 意

见，

考 虑 到 裁 军 研 究 咨 询 委 员 会 也行使 联合 国 裁 平 研

究 所 怅 市会 的 职 能 ，

注 意 到 裁 军 研 究 所 浓下 会 的 成立为裁军 领 域 的 研

究 提 供 了 新 的 机 会，

） ．  赞赏地注意 到 裁 平 研 究 齐 询 委 员 会 的 报
I I ·. .  ll!U 
1 ·{ ; 

2. 肯 定 关 于 联 合 国 裁 军 研 究 报 告 如 何 编 可 的 问

题 应 由 大 会 最 后 决 也

3.  注 意 到 咨 询 委 员 会 关 于 各 研 究组应 以协商－－

致 意 见 作 为 通 常 做 祛 的 结论， 但 是如 果 观 ｝议 不 能 协

调 ， 应 容 许 表 达不 同 的 意 见 ；

4. 请会 员 国 在提 出 裁军研究或 调查建议 时 要 汴

意 到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结 论 与 建 议 。

K 

1987 年 11 月 30 日

第 84 次 全 休 会 议

栽 军 谈 判 会 议 的 报 告

大 会 ，

回 顾 大 会第 十 届 特 别 会 议«最后文件》ll 的 打 关 部

分 ， 特别是第 120 段，

考 虑 到 裁军 领域 仍 然 有 大 量 的迫切工作要完 成，

深信裁军 谈 判 会议作 为 唯一 多 边 裁 军 谈 判 机 构 ，

应 在 大 会第 十 届 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兰 节 所 列 “ 行

动 纲 领
＂

的 执 行 方 面 发 挥 中 心作 川 ，

审 议 了 裁 不 谈 判 会 议 以 协 商 一致 意 见 通 过 的 会 议

1仗 W , ,3

］ ．  注 意 到 裁 平 谈 判 会 议 1987年 会 议 的 报 竹·`

2 . 重 申 裁平 谈 判 会 议 作 为 国 际社会咐． － · 多 边 裁

军 谈 判 论坛 的 什 ）ll ;

IOSA/ ,121 3G3 和Add. 1 。
109A/.12!300, 附 fI J 



l 1 1 大会 － 第四十
－

． 屈会议

3.  戛求裁军 谈 判 会议按照 大 会 第十届特别会 议

《最后 义 fl））弟 120段的有关规定， 加紧 L 们

4.  又请裁军谈判会议 向大会第 四 十
－
：． 届 会 议捉

出 其工作报如

5.  决 定将题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的项 日 列

入第 四十兰 届会议临时议程。

L 

1 987 年 1 1月 30 日

第 84 次全休会议

栽 军 谈 判 会 议 的 报 告

大会，

回 顺 其 1 979 年 1 2 月 1 1 n 第 31/83 B 吁 决 议、

1 980 年 ］ 2 月 1 2 日 第 35/ 1 52 J 9决议、 1 98 1 年 1 2 J j  

9 I1 第 36/ 92F 廿 决 议、 1 982 年 1 2 月 9 日 第 37/78G 

廿 决 议、 1 983 年 1 2 J] 20 日 第 38/ 1 831 号决议、 1 98,1

年 1 2 月 1 7 n 第 39/ 1 18 N 号、 1 985 年 1 2 月 1 6 日 第

4 0/ 1 52 M 号和 1 986 仆 1 2 月 4 日 第 '11 /86 M号决议，

窜议 了裁军谈判会议的报告， ＂

深信裁军谈判会议作为裁军问题的唯 一 多 边 谈 判

机构， 应在就各项 优先裁军问题和执行大会第十届特

别会议《最后文件》l1 第三 节所载《行动纲领订而进行的

实 质 性 谈判 中 ， 发挥关键性作 川 ，

重申特设委 员会的设 立为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 各

项 日 的多 边 谈判提供一个最完善的体 制 ， 井有助于加

强裁军谈判会议的谈判作 用 ，

对 大 会 虽 已 一再 要 求 ， 而 儿裁平 谈判会议绝大 多

敖成 员 国 亦 已 表示 了 明 确的愿粗， 但 裁 军 谈 判 会 议

1 987年会议期间 再度未能设立 一 个就停止核军备竞 赛

和核裁平 进行多 边谈判的特设委 员 会， 寰示懊憎，

对裁平谈判会议今年仍未能就其审议多 年 而且又

是联合国定为最高 优先和最迫切的任务裁军问题达成

具 体协议， 襄示濠切关注和失望，

1. 满意地注意到 制订一 项关于全面有效禁止一

切 化学武器 的 发展、 生 产和储存 以及销毁化学武器 的

公 约 节 案的i炎 jl) _I． 作 h 进 血 步 进 展 ， Ji 促 消 裁 ',I
，
改 判

会 议进 ， 步 加 紧 l． 竹 ， 以 期完 成 （i 义 这 公 约 ，II＼宽 的

谈 判；

2. 请裁T 谈 判会 议 加 紧 r． 什 ， 更加 认 l＼ 地 通 过

谈 判来 履行其职 贞 ， 并就其议程上有关裁＇平牡别是11

关核裁军的特定优先问题采取具体措施；

3 .  再次促请裁军谈 判会议按照大会第 十 屈牡别

会议《最后文件汗和大会关 T.这些问题的其他打关 决 议

的各项条 款 ， 千其1 988 年会议继续或杆手进行 其 议 f'I
I

上裁军领域的优先问题的实 质性谈 判；

4 ．  敦促裁1'谈 判 会议对 现4f的各 特 设 委 员 会，

赋予适 节 的谈 判 职 杖 ， Jf：仵为迫 切 'l� 项 设 汀 其题 为 “ 快

止核试验” 的议程 项 日 1 下 的停止核军 备 竟 赛 和 核 裁

，矿 特设 委 员 会和 防 止 核 战 争特 设 委 员 会；

5. 促请裁1， 谈 判 会 议 不 再 延 迟 地 右 T． 进 行 i货

判， 以 期 制 订 － 顶 关 ］·. 禁止核 试 验的 条 约 11,i '伈

6 .  请裁＇不谈 判 会 议 就 其 各 项 谈 判 以 及它 为 纶

屈 专门讨论裁勺： 问 题的大 会 特 别会议 进 行 的 l 作 的 状

况捉 出一份特别报 告；

7. 漕裁军谈判会议向 大 会第 四 十＿
＿
，屈 会议捉 出

一份打 关 其工作的报 ｛炉

8 .  决定将题为＂裁军谈 判 会议的报仵＂的项 I 1 列

入第四I今 ［屈 会议临 时 议 和1 0

M 

1 987 年 1 1 月 30 日

第 84 次全体会议

第 十 届 特 别 会 议 各 项 津 议 和 决 定 的 执 行 情 况

大会，

窜查 了大会奶 I · 屈 扑别 会 议 （第一 届 L il 讨 论 栽

，年 问 题的特别会议） 所通过 的 建议和决 定 ” 的 执 行 估

况 ， 也审 杏 了 大 会第 f· ·. J,1} 牡别会议 （第 寸， l1 1/ r' I i ·l 

论裁 ｀
1� 11 1］ 胞 的叶 别 会 议 ） 的《 结 论 义 fI·》“

回 曝 其 1 978 年 6 月 30 1 1 第 S - I 0 / 2 砂 决 议、

1 979 年 1 2 丿 l 1 1 1 1第 34 / 83  (̀ ,·} 决 议 、 1 ”片（） 1, I I ;� 丿 1



根据第 一委员 会的报告通过的决议 115 

: :  I I 第35/� (i 刀 决 议 、 1 980 什: 1 2  J I 1 2  I I 铅 :l 5 /152 1':

吵 决 议 ． I !)8 l 年 1 2 月 9 日 第 :rn / n M 廿决议 、 1982

仆 1 2 月 9 1l 第 37/78F 号决议 、 l 983 年 12 月 20 日 第

38/ 1 83H 号决议、 1984 年 12 月 17 H 第 39/1480 号 决

议 、 1985 年 12 月 16 H 第 40/1 52 N 号决议、 1986 年

l 2月 4 日第41/860号决议和1982 年 7 月 10 日第 S-12/

24 号决定，

深为关切 第十届特别会议召开 以 来已历 九 年 余，

而在执 行该屈 会议的建议和决 定 方 面 尚未取得任何具

体 结 果 ，

深信只 ,(j,{j 效 困 标监 竹下的个而彻底裁年才能卧O

保国际和平' j 安 个 ， 丿t I I．最迫 切 的 l
．
什之 一 是停止和

扭转 ＇乍 备 竟赛井采取具体裁车措施， 特别是核裁军捎

施 ， 而在 此方面， 核武 器 国 家 和 其他 军 事 大国负有主

要责任，

满意地注意到两个主要的核武器 同 家已在 原 则 上

就 销 毁 中程和短程导弹达成协议，

深信缔结 一 项 关 于 销 毁 中 程 和短 程 导弹的条 约 将

积极影响全 盘裁军谈判，

再度强调会 员国为履 行协助 维 从 国际和平与安个

的 贞 任必须积极参 与 打效的裁军 谈 判， 所有国 家都打

权 利 为裁军领域的努力 作 出 贡献， 在 I l 前的情 况 下 比

任何时候都必须给予所打 各 级 的 裁 平 谈 判特别是核裁

,If谈判新的推 动 力 并 在 最 近 的 将米 取 得 贞 正 的 进 展，

而所付I14 家都应该避免 采取任何对裁 军谈判的结果 会

1i或可能会打悄极影响的行动，

重申联合 国 在裁军领域起 付 中 心 作 用并负有主要

贞 ff,

猩调业经所有会 员 国在大会第十二届特别会议一

致 明 确 项 申 以 之作为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的通盘努 力

基础的第十届特别会议 «最 后文件》l1 仍 然 完全有效，

而且其 中所列的 目 的和措施仍 然 是有待达成的最重要

的迫切 目标之 一 ，

］ ．  请所有国家， 特别是核武 器 国 家和其中拥付

最庞大核 武 片 的 国家采取 紧 急 措施， 以 期执行大会第

旧司 特别会议《址 后 文件》的 各 项 建议和决 定， 井 履 行

（（ 最 后 文件“第 飞 节所载《 行 动 纲 领M 内 的 各 项 优先 任

务 i

2 .  呼吁所有 国 家， 特别是核武器国 家和其他军
1� 大 同 ， 采取紧 急措施 以 便 以裁军为基础促进 国 际 安

令 、 停止和扭转军备竞赛、 开展真正的裁军进程 ；

3 .  呼吁两个主要的核武器国家考虑到整个 国 际

社会的利益， 下定决心加紧进行谈判， 以便停止军备

竞赛， 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大幅度裁减其核武库， 防

止外层空 间军备竞赛 和采取有效的核裁军措施，

4 ．  吁请裁军谈判会议迫 切地着手进行打关其议

程上 的裁军问题的谈判；

5 .  吁清裁年审议委 员 会 遵照 其任务规定 加 紧 工
什， 以期就其议程上的特定项 目 作 出 具体建议｀

6 .  请所打在联合国 范 围 以 外进行裁军谈判 和限

制 军备谈判的国家， 按照大会第十届特 别 会 议《最后

文件》的有关 条 款， 将其谈判情况 和（或）谈判结 果 随 时

通知大会和裁军谈判会议；

7. 决 定 将题为“第十届特别会议 各 项建 议 和 决

定 的执行情况＂的项 目 列 入第四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

N 

1987 年 11月 30 日

第 84 次全 休 会 议

第 一 委 员 会 工 作 的 合 理 化

大会，

重申为了使联合国有效履行其在裁军领域和有关

安全问题方面的 中 心任务和主要 职 责 ， 各国必须显示

出 必要的政 治 意 志 ， 并且现有机构必须 显示 出 有效功

能，

深信联合国体制 内 审议裁军和有关国 际 安全问超

的现有机构， 可 以而且应当通过增强其功效和效率的

具体措施， 予 以 加强 ，

强调需要加强第一委员会作为大会关于裁军和有

关国际 安全问题的主 要机构的活动的功效和效率，

确认所提出的考虑到上述 目标的各项有价值的提

案 ， 包括第一 委 员 会 前任和现任t席 和 主席 团其他成

员 提 出 的提案，



1 1 6  大会－第四十二 届会议

嘈虑到裁军审议委员会的 报告巩

l ．  决定通过关于第一委 员 会 」： 作 的 下列建议1

( a )  应尽量组合或合并相关的议程项 目 ， 以 便
组织安排更加明显， 又不影 响 其 实 质， 使 第一 委 员 会

的议程合理化，

( b )  关于程序问题的建议应以决定的 形式而不
是以决议的 形式予以 通过 1

( C ) 为 了 达成最高的功效和效 率， 关于同一议
题或 同 一 议程项 目 下的决议草案应尽 可能予 以 合并；

( cl )  第一委员会的工作计划中应 拨 出 一 段 时
间， 让 各 代表团进行讨论和举行有组织的非正式协商；

( e ) 第一委员会应就所有的裁军问题进行一次
一 般性辩论， 各代表团可在这次辩 论期 间就具体问题

发 订， 以 确保最好地利用可用的 时间和资源；

( f ) 打关裁军项 目 的 决议草案提 出 的 截止时 间
应在可行范围内进一 步提前， 以便在就其采取行动之
前行充裕的协商 时 间 ，

2 .  演第一 委 员会在大会第 四 十 ． 屈 会议执行1··
述建议。

1987 年 1 1 月 30 日

第 84 次 全休会议

42/ 43. «宣布 印度洋为和平区 宣 言》 的

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顺 1 971 年 12 月 16 日第2832 (XXVI)号决议所
载的 《 宣 布 印 度汴为和平 区 官 言》， J卜 回 顾 其 1972 年
1 2月 15 日第 2992 (XXVII) 号、 1973年 12 月 6 11 第3080

(XXVIII) 廿、 1974 年 12 月 9 日第 3259A (XXIX)号、
1 975年 1 2 月 11 日 第3468 (XXX) 上J-、 1 976 年 12 月 1 4 H 
第31/88\J 、 1977年 1 2 月 12 日 第32/86号、 1978年 6

月 30 日第S - 10/ 2 号、 1978年 12 月 14 日第33/68号、
1979年12 月 11 日 第34/80A号和B号、 1980年 12 月 1 2

日 第35/150号、 1981年 12 月 9 日 第36/90号、 1982年
12 月 13 日 第37/96号、 1983年 12 月 20 日 第38 /185号、

1984 年 1 2月 17 日第 39/ 1 4 9 号、 1 985 年 1 2 月 1 6 1 l 弟 l 0 /

153号和 1 986 年 12 月 4 日 第 4 1 /87号决 议 以 及 其他 （j

关 决议，

又回顺 印度洋沿忭1司 和 内 陆 国 会议的报们， I l l )

1 .  注意到印度 汗牡设 委 员会的 报 ｛胪 “ 和 在 委 员

会内的 意见交换；

2 . 注宜到按照特设委 员会 1985 年 7 月 1 1 l I 的
决 定 设 立的 工作组对 各项实 质问题的讨论；

3 .  强调其在科伦坡举 行 印度 洋会议的 决庄， 凡

执行1971年通过的《宣布 印度 洋为和平 区 古 汀》的 个

必要步骤；

4 .  延 长 各项有关决议中所规定的 特设委 员 会的
任务期 限， 并请委员会加紧努力执行其任 务 ；

5. 请特设委员会在 1988 年举 行一． 届 为 备 会 议 ，

每届为期 一 周， 其中一 ｝币可按照特设委 员 会 1 988钉 纶

一 届会议所将竹 出的决 定 在科伦坡 举 1 J

G .  如筹备T． 什未 觅 使 会 议不 能 千 ] 988 仆 界 行，
则 澹特设委员会与 东 逍 国协商， 在 其 后 各 屈会 议 完 成
余 下 的 T．作， 使 会 议能 早 Il 令 但 不 迟 J : 1 99 ()什， ｛，f|

伦坡举行；

7 .  注意剽特设 委 员会1988年的 各 届伪备会议村

认其审议更 有效 地安排特设委员会的工作 的 方 式 和 方

汰， 使其能履行其任务 ；

8. 请特设委员会就 其为备工作向会议提 出 一 份
报告；

9. 清特设委员会 向 第兰届专门讨论栽 军问题的
大会特别会议提 交 工作报告 ；

10. 清特设委员会向 大会第 四 十 飞 屈 会 议 捉 出

关 j： 本决议执行情况的 详尽 报 仇 ；

l l .  清特设 委 员会 1： 席 就 作 委 员 会成 员 的 联 合

国 会员 国 参 与 委 员会1才1 . ,J i继续进行协曲， 以期仕
此 · ,lf顶尽 早 得 到解决；

l 2 ． 请特设委员会主 席在还 节 时 候 就 设 立 会 议
秘书处一 事 同 秘书长协商；

1 10{大 会正式 记 从 ， 第 1 叫 屈 会 议 ， 补编笥＼ 4 5  1，门 （ 人
34 /45和Corr.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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